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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后，当事员工共获1.2万元赔偿

工伤后工伤后““被离职被离职””
告雇主告雇主““三宗罪三宗罪””

工伤休养一直未返岗，突然接到单位发来
的“劳动合同到期，劳动关系终止”的通知书，
这让黄先生很恼火。由此引起的劳动纠纷，双
方各执一词。去年1月10日，黄先生以“未支
付加班工资、未休年休假、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这“三宗罪”将单位告上法庭。近日，经法院两
轮审理后，黄先生获得了带薪年休假工资、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合计12000多元。

记者采访了东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东莞
市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团长、广东汉章律师事
务所主任李爱东律师，解析此案涉及的相关劳
动法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
余励斯）想入户深圳，积分达不到，参
加办理“积分入户业务”公司组织的相
关培训拿个职业资格证书，却发现不在
深圳积分入户新政策范围内。近日，深
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接到投诉，
当事人称购买深圳一家公司的“积分入
户业务”服务，并参加该公司组织的相
关培训，单由于今年深圳积分入户政策
调整，所报考的职业资格证书不在新政
策积分范围，引起纠纷。经初步查证，
共涉及70人，目前已退费40人，其余人
员正在协商。

以“积分入户业务”名义
招揽学员参加培训

投诉人李小姐是广东海丰人。去
年8月6日，她在深圳文艺复兴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填写了积分入户业务受理
单。由于2017年1月1日起，深圳积分
入户政策调整，部分学员所报考的职业
资格证书不在新政策积分范围，所以引
起该公司与学员纠纷。

记者在该受理单上看见，李小姐
共缴纳了考助理电子商务师费用
2800元，办理满分入户2500元，受理
单上写明保证后续不会涉及任何隐
形收费。

收到投诉后，深圳市人社局立即
组织市劳动监察支队、福田区人社
局、福田区劳动监察大队对该公司
进行联合执法调查。调查发现，深
圳文艺复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6年1月成立，不具备职业培训办
学资质。2016年3月，该公司与深圳
市前景职业培训中心签订培训合作
协议，由深圳文艺复兴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负责招生，由深圳市前景职
业培训中心负责组织学员培训，前
者向后者支付学员培训费用。深圳
文艺复兴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遂以办
理“积分入户业务”名义招揽学员，
承诺提供职业资格培训、积分入户、
代办诚信证明、代办社保清单、代办
学历验证等服务。

涉及70人
目前已退费40人

据初步调查，共 70余人购买了
“积分入户业务”服务，并参加了深
圳市前景职业培训中心组织的相关
培训，目前已退费40人，其余人员正
在协商。

针对上述深圳文艺复兴商务服
务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福
田区人社局当场下达了《劳动保障
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该公司于 3
月17日上午9点30分携有关文件资
料到福田区劳动监察大队接收询问
调查。同时，针对深圳市前景职业
培训中心涉嫌超越办学范围等问
题，市、区人力资源部门也将一并开
展调查。

■全媒体记者 杨意

黄先生称，他从2016年1月被商店以
合同到期不与申请人续签为由将他赶出，
他们双方于2016年1月10日解除劳动关
系，他认为商店违法解除劳动关系，需支
付赔偿金。对此，被告商店称，黄先生医
疗期满后，商店曾通知他回来续签劳动合
同，否则双方解除劳动关系，黄先生没有
前来续签，因此无需支付赔偿金。商店拿
出给黄先生发出的续签合同通知书和公
告等佐证，但是黄先生表示并未收到，不

予确认。同时表示自己在合同续签期间，
找不到商店负责人续签。

法院判决：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商
店是以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而解除双方
之间的劳动关系，故黄先生主张商店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理据不足。双方之
间的劳动关系因劳动合同期满而终止，
且商店没有有效举证证明黄先生不同
意续订，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商店
需支付黄先生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

偿金。黄先生月平均工资为2500元，工
作年限为4.5年，则商店需支付经济补
偿数额为11250元。

律师点评：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到期
之后，拒不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同，则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
偿金。就本案而言，商店未举证证明其合
法通知黄先生，且黄先生拒绝续签劳动合
同，故商店应当依法向黄先生支付其在本
单位工作年限内的经济补偿金。

黄先生称，2014年、2015年均可享受
带薪年休假5天，但是未休年休假。商店
称，商店人员少，春节期间均从农历12月
27日放假至一月初七或初八，但仍按2500
元的月工资全额支付工资，商店提供2016
年《放假通知》、工资单佐证。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黄先生在2016年提
起申诉，其可以对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提

起请求，对于2014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已经超
过1年的仲裁时效，不予审查。被告商店没
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安排黄先生休2015年
的年休假，故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扣
除已支付的一倍工资，商店还应支付被告相
当于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二倍的带薪年休假工
资，黄先生2015年的时薪为9.52元／小时，
故其2015年未休年休假工资为：9.52元／小

时?8小时?5天?200%＝761.6元。
律师点评：年休假和过年假是两个不

同的法律概念，是不可以抵消的。就本案
而言，商店主张的抵消年休假时间2015年
农历12月27日-2016年正月初七，已是公
历2016年的时间段，故商店仅未及时安排
黄先生休2015年年休假，应当向黄先生支
付2015年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

黄先生称，他每天上班8.5小时，（8:
00-12:00、13:00-17:30），合同约定每月基
本工资2500元，但是他每天超时上班却没
拿过加班费，因此提出每月的工资应该
是：基本工资＋加班工资＝3756.48元。对
此，被告商店负责人称，黄先生提出的加
班费无事实依据，需要加班的月份，工资

已经支付给黄先生。但双方始终均未能
提供考勤记录，也没有证据佐证双方说
法。

法院判决：东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
为，黄先生主张商店需支付其加班工资的
理据不足。

律师点评：本案双方始终均未能提供

考勤记录，黄先生与商店签订劳动合同明
确约定每月工资为2500元，而非基本工
资，且未约定工作时间，因此，只要黄先生
在每月固定时间内的小时工资不低于东
莞市同期最低工资标准，则视为商店已经
足额支付黄先生劳动报酬，不需要另行支
付加班劳动报酬。

重庆开县的黄先生，2011年8月16
日，来到广东务工并与东莞长安一商店签
订《劳动合同》，担任洗过滤器的员工。
2015年7月7日，黄先生在工作中受伤，受
伤后住院治疗至2015年8月17日，出院医
嘱建议全休一个月，后转至门诊治疗。黄

先生所受伤害被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认定
为工伤。受工伤后持续治疗，商店也没给
黄先生安排工作，黄先生也一直未再返回
岗位工作，在商店的宿舍居住。直到2016
年1月4日，商店以合同到期要求他搬出
宿舍。

黄先生与商店的合同期限是 2015
年 1月 1日到 2015年 12月 30日。2016
年 1月 10日，黄先生接到解除劳动合
同通知书后，以“未支付加班工资、未
休年休假、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将商店
告上法庭。

【案情回放】

【案情聚焦】 焦点1：“加班工资”到底有没有？

焦点2：“年休假”和“过年假”能否抵消？

焦点3：解除劳动关系有没有违法？

办理“积分入户”引纠纷
深圳人社局助维权


